昆明市五华区博物总馆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藜光庐修缮工程项目经费
重点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昆明市五华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藜光庐修缮工程项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及王予波省长、王浩副省长关于保护修缮藜光庐的重要指示批示开展。该建筑位于五华区护国街道文庙社区，为坐北朝南的二层土木结构合院式建筑，由南北两院组成，是昆明市内罕见的中西合璧传统建筑，装饰构件雕花精美，且大量使用贴金、描金工艺。该建筑于2003年失火后闲置，由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因长期无人居住存在损坏的情况。项目旨在通过对九座建筑单体及五个天井进行揭顶修缮、落架修缮、局部修复等，恢复建筑风貌与结构稳定性，保护文物原真性与完整性，延续历史文化价值，同时推动文物活化利用，加强周边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提升片区文化水平。
项目批复预算资金664.80万元，截至评价日2025年6月30日，实际使用资金284.13万元，预算执行率为42.74%，项目暂未完工。
二、绩效评价结论
昆明市五华区博物总馆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藜光庐修缮工程项目经费绩效评价得分70.4分，评价等级为“中”。评价
认为，昆明市五华区博物总馆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藜光庐修缮工程项目经费总体来看，在决策管理层面，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过程管理层面，项目管理制度健全、资金使用合规；产出层面，安全生产工作达标，工程建设成本控制良好。通过项目实施有效提升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藜光庐及周边片区整体文化水平，同时提升文物保护能力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也还存在目标管理不到位，自评质量不高，项目施工管理不规范，合同履行不到位，项目工程进度滞后和后续维护及管理等长效机制未建立等问题。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目标管理不到位，自评质量有待提升
五华区博物总馆在绩效管理上较为薄弱，目标管理不到位，年度目标仅设定为“用于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藜光庐修缮工程项目”，未细化和量化为可执行的年度目标，也未体现具体产出及预期效益，缺乏明确指引。部分目标设置笼统，如数量指标“修缮项目1项”，未量化具体内容和工作量，难以衡量成效。项目自评质量欠佳，数量指标缺乏细节，且自评信息与实际不符，自评表称工程已完成且验收合格率达95%，但实际工程尚未完工，影响评价真实性。
（二）项目管理规范性不足
一是未取得开工令先行施工，实际进场开工时间早于开工令时间，施工单位擅自施工，监理单位未及时制止。二是项目施工管理不规范，根据监理例会材料，存在工人违规施工、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未整改、相关人员未按约定到场、施工人员专业能力和态度差等问题。三是监理效能未发挥，存在电线裸露、灭火器压力不足、未设置施工告示牌等安全隐患。四是项目采购归档材料不完整，部分记录缺失，招标清单未盖章标注日期。
（三）合同履行不到位
一是参建单位合同履约不到位，监理单位未按合同约定提交成果，施工单位未按合同约定提交工程量报表和进度计划。二是《五华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藜光庐修缮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约定项目单位应向被委托人支付36,015.26元，但实际支付金额为32,413.74元。经核实，差异源于被委托方口头向委托方提出价格下浮10%，然而双方未就该价格调整事项签订相关补充协议，亦未提供其他有效的证明文件，不符合合同履约管理的规范性要求。
（四）项目工程进度滞后
依据合同约定，项目工期为2024年10月29日至2025年4月27日，计划180天，但截至评价日仍未完工。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受历史因素制约，该建筑2003年失火导致大量木构件烧毁，前期勘察受限使修缮方案不完善，后续需多次变更论证，艺术构件恢复环节耗费较多时间；二是施工管理不到位，施工单位在土坯墙体等工程中出现质量问题，需停工整改，影响了项目推进节奏。
（五）后续维护及管理等长效机制未建立
修缮工程完成后，依据相关法规及职责划分，五华区博物总馆为后续维护管理责任主体。尽管已明确运行维护主体，但尚未制定后续维护管理制度，如预防性保护机制、人才协作机制等关键长效机制缺失，导致文物保护工作缺乏系统性、持续性的制度支撑，不利于文物保护工作的长期有效开展。
四、建议
（一）加强绩效目标管理，提高自评质量
建议五华区博物总馆细化量化绩效目标，将总体目标分解为具体可量化的年度目标，明确产出内容（如修缮任务、面积、工期等）及预期效益（如文物研究、保护能力提升效果等）。规范目标指标设置，细化数量指标，结合实际明确具体修缮内容和工作量（如“完成屋面施工1015㎡”），确保可衡量考核。提升绩效自评质量，完善指标量化细节，建立自评与实际进度核对机制，保证评价真实可靠。
（二）强化项目建设管理效能
规范项目开工管理，施工单位需遵守开工令制度，监理单位履行监督职责。提升施工管理水平，确保相关人员按约定到场履职，建立问题限期整改机制，加强施工人员培训。规范施工现场管理，立即整改安全隐患，建立每日巡查清理制度。完善采购归档材料，补充缺失记录，规范招标清单盖章标注。
（三）规范合同履约管理流程
强化参建单位合同履约管理，监督监理单位提交成果、施工单位按时提交报表和计划，建立惩戒机制。针对造价咨询合同价格下浮问题，项目单位与被委托方及时沟通补签补充协议，明确调整内容和依据。今后合同条款变更均需签订书面补充协议，留存有效证明文件，确保合同履约规范。
（四）优化项目进度管控机制
应对历史因素影响，组织专业团队梳理优化修缮方案，建立方案变更快速论证机制，后续项目提前做好勘察设计。加强施工质量管理，强化过程控制，对易出问题环节加大检查力度，避免因质量问题停工，保障项目按计划推进。
（五）建立后续维护管理长效机制
五华区博物总馆应联合相关部门制定文物后续维护管理制度，建立预防性保护机制（如定期检查、环境监测）和人才协作机制（如与专业机构合作、培养专业人员），为文物保护提供系统持续的制度支撑，确保文物长期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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